
 

—————————————————————————————————————————————————————————————————— 
上海瑞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INCORPORATIONS LIMITED 
电话: 86-21-64738427 64665504 64669554 转 直线: 86-21-54653700 传真: 86-21-54655459 电邮:info@cil-online.net 
地址：中国上海市泰康路 210 弄 5 号 505 521 室 邮编：200025                                                      CIL 通讯   2007 年 7 月号   第 1 页 
 

 

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优惠 假外资转道香港 

经济观察报 

一些在华外资中的 BVI 公司（离岸公司），正在进行重组，把注册地从 BVI（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转移到香港。 

  这些公司担心中国在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之后，将开始对股息征收 20％的所得税。目前，这部法律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似已无悬

念。 

  “很多企业都关心《企业所得税法》是否会对企业股息实行扣缴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税务及商务咨询部主管合伙人李展伟说。 

  这里所说的股息，也可以称作税后利润。对股息征税，是很多国家普遍的做法。而中国在这些年的实际操作中，对外资企业的股息是免征所得税的。 

  1991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九条规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润、利息、租金、特

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都应当缴纳 20％的所得税。但同时，在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 

  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对外资企业的股息实施免税。李展伟说，中国不对股息征税，就等于把这部分税收让给了其他国家。 

  由于中国对在华投资的外企实施税收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内资与外资所得税实际税负差在 15％左右，越来越多的内资公司会先在 BVI 等低税区注

册，他们采取将资金转到境外再投资境内的“返程投资”方式，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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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商务部统计，对华投资的十大资金来源地中，来自 BVI 的公司排名第二。 

  本报获悉，正在全国人大审议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并没有“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的相关条款。李展伟认为，由

于《企业所得税法》只明确了征税 20％。所以，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所有的企业在向国外派出股息时，就需要再缴纳 20％的所得税。 

  目前还不知道这部法律将会在何时实施，不过专家普遍认为可能会在 2008 年起实施。 

  据税务专家介绍，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国间双边税收协定和本国税法不同规定的影响，《企业所得税法》对派出股息征税的规定，对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外资企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新税法对于美国和欧洲、日本等对股息需要在本国扣缴税，并且与中国有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派出股息时缴纳了 20％的税，这笔股息到了美国之后，按照美国的税法，在美国还

需要纳税，但根据美国税法的规定，在中国扣缴的这部分税款可以作为本国税收抵扣的额度。 

  所以中国对派出利润征税 20％，基本不会改变这家公司的实际缴税额。不同之处在于，之前是把对股息的所得税交给了美国政府，而在中国的《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会有一部分税款缴给中国政府。 

  而对股息免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很多东南亚国家和 BVI，中国对派出利润征税 20％，对这些国家的公司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中国和企业注册地所在国家和地区对派出利润都不征税。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这些国家的公司从中国派出利润时，需要在中国缴纳 20％的税款。而在其本国由于不需要对派进来的利润缴税，也就得

不到税收抵扣，所以这些公司实际上会减少 20％的税后利润。 

  国内的假外资大多是在 BVI 注册，因此它们在利润上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冲击。 

  因而，税务专家说，一些来自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或是低税区的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包括国内的假外资，正在做一些调整和重组，最直

接的方式是把 BVI 公司变成香港公司，也就是把公司的注册地改成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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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对公司派出的股息一直免税。一旦《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按照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签署的税收优惠协议，注册地为香港特区的公司从内地派

出股息时，只需向内地税务部门缴纳 5％的所得税。 

  而对于来自那些与中国没有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 BVI 公司，它们在中国大陆地区赚了 100 万元，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要缴

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这个公司想把剩余的 75 万元利润派到国外（比如转到国外总部），还要对这 75 万元再交 20％的税才能派息。 

  但如果它们把注册地变成香港，对派出利润只需征税 5％，派到国外的利润就会有 71.25 万元。对这些公司来讲仍有比较大的差异。 

  多次帮助国内企业注册海外公司的广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朝晖表示，原来的新客户多在 BVI 等地注册公司，现在的新客户很多都是到香港去注册。

他认为，这种变化是受《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   “但重组并不是把公司的注册地转到香港这么简单”，李展伟表示，《企业所得税法》中有规定，

对没有正式的商业理由，就把利润留在海外的公司还是要对其海外利润征税。 

  “而且在香港，重组企业不是只要有一个壳就可以了，要在香港有真正的商业运作。而企业还要充分考虑重组的时间成本和审批的风险。”李展伟

说。  

 


